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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入境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规定

（2006年 12月 1日公安部令第 90号发布 自 2007年 1月 1

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其实施

条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临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不超过三个月的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人：

（一）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，临时入境参加有组织的旅游、

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外国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人；

（二）临时入境后仅在边境地区一定范围内行驶的外国机动

车和机动车驾驶人；

（三）临时入境后需驾驶租赁的中国机动车的外国机动车驾

驶人。

与中国签订有双边或者多边过境运输协定的，按照协定办

理。国家或者政府之间对机动车牌证和驾驶证有互相认可协议

的，按照协议办理。

第三条 外国机动车临时入境行驶，应当向入境地或者始发

地所在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

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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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申请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、行驶证的，应当用中文

填写《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、行驶证申请表》，交验机动车，并

提交以下证明、凭证：

（一）境外主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登记证明，属于非中文表

述的，还应当出具中文翻译文本；

（二）中国海关等部门出具的准许机动车入境的凭证；

（三）属于有组织的旅游、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，还应

当提交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；

（四）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，属于境外主管部门核

发的，还应当出具中文翻译文本；

（五）不少于临时入境期限的中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

保险凭证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日内

审查提交的证明、凭证，查验机动车。符合规定的，核发临时入

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。

第五条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为纸质号牌，载明允许行驶的

区域、线路和有效期。

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背面为临时入境机动车行驶证，签注车

辆类型、号牌号码、厂牌型号、行驶区域或者线路、有效期等信

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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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有效期应当与入境

批准文件上签注的期限一致，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。临时入境

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有效期不得延期。

第七条 临时入境汽车号牌应当放置在前挡风玻璃内右侧。

临时入境摩托车号牌应当随车携带，以备检查。

第八条 临时入境的外国机动车，可以凭入境凭证行驶至本

规定第三条规定的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核发机关所在

地，并于入境后二日内申请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。

第九条 临时入境的境外机动车驾驶人，可以驾驶其自带的

临时入境的机动车或者租赁的中国机动车。

第十条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在中国道路上驾驶自带

临时入境的机动车，应当向入境地或者始发地所在的直辖市或者

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。

第十一条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租赁的中国机动

车，应当向机动车租赁单位所在的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。

第十二条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的准驾车型应当符合申请

人所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准驾车型。驾驶自带临时入境机动车

的，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的准驾车型还应当与其自带机动车车型

一致。驾驶租赁中国机动车的，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的准驾车型

为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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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申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的，应当用中文填写

《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申请表》，提交下列证明、凭证：

（一）入出境身份证件；

（二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，属于非中文表述的，还应当出具

中文翻译文本；

（三）年龄、身体条件符合中国驾驶许可条件的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两张一寸彩色照片（近期半身免冠正面白底）；

（五）参加有组织的旅游、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，还应

当提交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日内

进行审查，符合规定的，组织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学习，核

发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。

第十四条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有效期截止日期应当与机

动车驾驶人入出境身份证件上签注的准许入境期限的截止日期

一致，但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三个月。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有效期

不得延期。

第十五条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应当随身携带，并与所持境

外机动车驾驶证及其中文翻译文本同时使用。

第十六条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，可以凭所持境外机动

车驾驶证和入境凭证，驾驶自带机动车行驶至本规定第十条规定

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核发机关所在地，并于入境后二日内申请

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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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临时入境机动车号

牌、行驶证和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时，应当对境外机动车和机动

车驾驶人以前的入境记录进行核查，发现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

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，告知其处理完毕后再核发牌证；在中国

境内有驾驶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记录的，不予核发临时机动车驾

驶许可。

第十八条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驾

驶机动车：

（一）遵守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；

（二）按照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上签注的行驶区域或者路线

行驶；

（三）遇有交通警察检查的，应当停车接受检查，出示入出

境证件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和所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及其中文

翻译文本；

（四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，应当依法接受中国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理；

（五）发生交通事故的，应当立即停车，保护现场，抢救受

伤人员，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，依法接受中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理。

第十九条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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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取得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驾驶机动车，或者临时机

动车驾驶许可超过有效期驾驶机动车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九条处理；

（二）驾驶未取得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的机动车，

或者驾驶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超过有效期的机动车的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处理；

（三）驾驶临时入境的机动车超出行驶区域或者路线的，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处理。

第二十条 边境地区因边贸活动、客货运输、边民往来或借

道通行活动等频繁入出境，且入境后仅在边境地区一定范围内行

驶的外国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人，申请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

驶证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时，可以由省级公安机关结合本省实

际制定实施意见。

“边境地区一定范围”的界限由省级公安机关确定。

第二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

机动车因参加有组织的旅游、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，参照本

规定执行。

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机动车驾驶

证的人员临时进入内地需驾驶机动车的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、行驶证和临时机动车驾

驶许可由公安部统一印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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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“临时入境的机动车”，是指在国

外注册登记，需临时进入中国境内行驶的机动车。“临时入境的

机动车驾驶人”，是指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，需临时进入中国

境内驾驶机动车的境外人员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“始发地”，是指有组织的旅游、

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出发地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 起 施行。 1989 年

5 月 1 日 发布的《临时入境机动车辆与驾驶员管理办法》（公安

部令第 4 号）同时废止。2007 年 1 月 1 日 前 公安部发布的其他

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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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、行驶证申请表

以下内容由申请人填写

机动车信

息

机动车所有人

国籍及境外号牌号码

车辆类型 车身颜色

车辆品牌型号 转向位置 □左 □右

出厂年份 年 月
核定载客数/载质

量

车辆识别代号/车架

号
发动机号码

是否办理我国机动车

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

险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

任强制保险有效期

申请内容

申请事由 □旅游 □比赛 □其他交往活动 □公务 □探亲 □借道 □其他

申请行驶区域 申请行驶时间

车辆入境

相关情况

入境口岸 入境日期 年 月 日

批准车辆入境的海关 批准文件编号

批准入境的时限、区
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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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中方组织或接待单位的，以下内容由中方组织或接待单位填写

中方组织

或接待单

位及批准

部门

活动名称

组织单位盖章组织单位

地址

联系人
联系电

话 年 月 日

批准部门 批准文件编号

以下内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填写

审

批

意

见

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

行驶区域
自 途经 至

限定在 区域内行驶

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查验人员意见:

年 月 日

审核人意见:(发证机关盖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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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申请表

以下内容由申请人填写

申请人信息

姓名
性

别
出生日期

国

籍

身份证件名

称
号码

联系地址

照片

联系电话

入境地

签证或居留

许可有效期

限

所持境

外 驾驶

证信息

发证国 准驾车型

证件号码

申请内容

申请事由 □旅游 □比赛 □其他交往活动 □公务 □探亲 □其他

申请准驾车

型

申请驾驶期
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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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

有中方组织或接待单位的，以下内容由中方组织或接待单位填写

中方组织或接

待 单位及批

准部门

活动名称

组织单位盖章组织单位

地址

联系人
联系电

话
年 月 日

批准部门
批准文件

号

以下内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填写

审 批 意 见

临时机动车

驾驶许可证

号

准驾车型

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参加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

学习情况：

经办人意见： 审核人意见：(发证机关盖

章)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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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、行驶证式样

式样一：适用于参加有组织的旅游、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汽车（正

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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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一：适用于参加有组织的旅游、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汽车（反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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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二：适用于在边境地区频繁入出境的汽车（正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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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二：适用于在边境地区频繁入出境的汽车（反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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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三：适用于参加有组织的旅游、比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的摩托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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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四：适用于在边境地区频繁入出境的摩托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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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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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式样


